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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2843926/n13917012/16812376.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问题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工信部联企业工信部联企业工信部联企业〔〔〔〔2015201520152015〕〕〕〕286286286286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西藏、宁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 号，以下简称《决

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以下简称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审批已取消，现将有关后续事

项通知如下： 

 

  一、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或再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不含信用评级、

咨询、培训等收入）三年内免征营业税。 

 

  上述免征营业税政策涉及的审核批准工作程序取消，改为备案管理。 

 

  二、第一条所称“符合条件”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事）业法

人，实收资本超过 2000 万元。 

 

  （二）平均年担保费率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50%。平均年担保费率=本期担保

费收入/（期初担保余额+本期增加担保金额）×100%。 

 

  （三）连续合规经营两年以上，资金主要用于担保业务，具备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为中

小企业提供担保的能力，经营业绩突出，对受保项目具有完善的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追

偿与处置机制。 

 

  （四）为中小企业提供的累计担保贷款额占其两年累计担保业务总额的 80%以上，单笔 800

万元以下的累计担保贷款额占其累计担保业务总额的 50%以上。 

 

  （五）对单个受保企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不超过担保机构实收资本总额的 10%，且平均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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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责任金额最多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六）担保责任余额不低于其净资产的 3 倍，且代偿率不超过 2%。 

 

  三、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政策采取备案管理方式。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应到所在地县（市）

地方税务局和同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履行规定的备案手续，自完成备案手续之日起，享受三年

免征营业税政策。三年免税期满后，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可按规定程序办理备案手续后继续享

受该项政策。 

 

  具体备案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发布。 

 

  四、此前已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免征营业税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

构名单的担保机构，在剩余的免税期限内继续免征营业税；2014 年 10 月 1 日（含）以后新办

或免税期限已满但仍符合免税条件的，纳税人可以按照本通知规定到所在地县（市）主管税务

机关及同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履行规定的备案手续。 

 

  五、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

构免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09〕114 号）同时废止。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8 月 13 日 


